
公告解读

关于解除马来西亚

高致病性禽流感禁令的公告

2023年8月15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

认可马来西亚全境无高致病性禽流感

状态，解除依据2016年第17号关于高

致病性禽流感风险警示通告对马来西

亚实施的有关进口限制，允许符合我

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马来西亚禽鸟类及

其相关产品进口。下面带大家一起了

解下相关情况。

      2016年11月

因部分国家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依据《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

反应管理规定》，2016年11月发布了

《关于荷兰和奥地利等国家发生禽流感

的风险警示通告》（2016年17号）。

《关于荷兰和奥地利等国家发生禽流感的

风险警示通告》（2016年17号）

根据该公告第六条：“再有国家家禽发

生禽流感的，将以更新《禁止从动物疫

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

览表》的方式进行公告”。

      2016年12月

马来西亚发生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为防止疫情传入，当月《禁止从动

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

品一览表》增加了马来西亚，禁止马来

西亚禽类及其相关产品输华。

      2018年12月

马来西亚宣布最后一起家禽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结束。

      2023年4月

海关总署与马来西亚官方就马来西亚高

致病性禽流感解禁事宜持续开展风险交

流与风险评估。

经专家评估，认为马来西亚已符合全境

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状态技术条件。

t i p s：法典注释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典》中规

定的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国家或地区的认可

条件：

      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是全国必须报

告的疫病；

      2.正在实施一项鼓励报告疑似高致病性禽

流感的认识方案；

      3.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

典》规定开展监测，在监测基础上证实过去

12 个月内该国家或地区未出现高致病性禽流

感病毒感染；

      4. 制定了一项与禽流感病毒风险以及应对

这些风险的具体生物安全和管理措施相关的

认识方案；

      5.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法

典》规定进口商品。

      2023年8月

根据《出入境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

反应管理规定》第十三条“对出入境货

物、物品风险已不存在或者已降低到适

当程度时，海关总署发布警示解除公

告”文件规定，认可马来西亚全境无高

致病性禽流感状态，允许符合我国法律

法规规定的马来西亚禽鸟类及其相关产

品进口。

解除疫情限制后只有下列产品方可允许

进口：一是已经完成检疫准入，列入有

关允许进境国家或者地区及其产品名单

中；二是已经完成企业注册。具体信息

可在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和进出口食

品安全局网站查询。

供稿单位：海关总署动植检司 青岛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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